
高雄市 111學年度一般地區學校教師商借至偏遠地區學校服務申請表 

擬申請商借之偏

遠地區學校 

 
張貼 1吋大頭照片 1

張(最近 6個月內) 
姓名 

 性別  

身分證字號  出生年月日    年  月  日 

聯絡電話 (公)                 (手機) 

電子信箱  

通訊地址 □□□□□
 

現職服務學校  職稱  

教師證科目  

學歷 

學校名稱 科系/系所 畢(肄)業年度 

       年 畢(肄)業 

       年 畢(肄)業 

服務年資 

(服務年資須滿五年

以上，計算至 111

年 7月 31日止) 

  年     月 

(含育嬰/侍親/進修留職停薪  年  月、服兵役  年  月) 

最近 2年 

考核成績 

108學年度 109學年度 

  

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人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日 

 

備註：  

1、 請將 1.本申請表、2.現職證明書、3.教師證書、4.學歷證件、5.服務年

資證明文件及 6.最近 2年成績考核通知書，依序整理後掃描成電子檔，並



函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。 

2、 本市教師經原服務學校同意後提出申請，外縣市教師另須經原服務學校之

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同意。 

 


